	审批意见：                                                  

迁行审环表〔2026〕17号

所报《河北绿之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迁安市分布式乡村废弃物协同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示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该项目位于迁安市阎家店镇隔滦河村，总投资2001.47万元，环保投资80万元，项目占地面积约6860平方米，建设预处理区、转化单元、气体净化区、出产物料整合区；总建筑面积约2693平方米，主要建设安装生物能源仓、固液分离机、密封发酵罐、双膜气柜、膜法脱碳撬装设备设施等。迁安市行政审批局出具了项目备案信息（迁行审投资备字〔2025〕172号），迁安市阎家店镇出具了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说明。
该项目在我局网站上进行了受理及拟批准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经研究，我局认为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保措施及要求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施工期：加强项目建设的施工期环境管理。按照《报告表》要求，加强施工场地的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和生态的环境管理，认真落实施工期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

2、运营期：项目上料车间密闭定时换气、膜法脱碳废气出口连接引风管、沼渣固液分离机出口设置集气罩、有机营养土包装设备出口设置集气罩、有机营养液灌装设备出口设置集气罩，收集的废气引至各车间生物滤塔处理，处理后经各自15米高排气筒外排。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2中标准。秸秆粉碎料上料过程喷水抑尘，加强有组织收集。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要求；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1二级标准。

项目不设食堂、宿舍、浴室、厕所为旱厕，生活污水、洗车废水、生产车间地面冲洗废水进入蓄水池，回用于生产。上料过程喷淋降尘用水随原料全部进入生产线。生物滤塔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定期补充新水。无生产及生活废水外排。

项目主要噪声源为生产设备、风机等，采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振、风机设置软连接、厂房隔声等降噪措施，各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项目产生的蓄水池底泥、沼液处理过程过滤废渣、洗车平污泥收集后作为生产原料；生物滤塔废填料由更换厂家回收带走；生物酵母拆包产生的废包装袋收集后储存于一般固废暂存区，定期外售；废脱硫剂、沼气脱碳产生的废纤维膜、设备维护产生的废润滑油、废液压油和废油桶，收集后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员工生活垃圾收集后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认真落实报告表中规定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采取严格完善的防渗措施，防止渗漏造成对地下水污染。

3、环境管理严格按报告表规定的措施落实，确保项目实施后满足环保要求。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常运行,项目建设内容如发生变化，需及时向我局报告，违反本规定要求的，承担相应环保法律责任。

四、你公司应在接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须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唐山市生态环境局迁安市分局，并按规定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经办人：                       
                                                    2026 年4月30日    


